
- 1 -

驻马店市医疗保险中心文件
驻医保中心〔2023〕15 号

关于转发河南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
《关于开通第三批省内异地就医门诊特定
药品直接结算暨调整部分门诊特定药品的

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区医保经办机构：

现将河南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《关于开通第三批省内异

地就医门诊特定药品直接结算暨调整部分门诊特定药品的

通知》（豫医保中心〔2023〕3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关于此次调整门诊特药的分类管理、待遇水平、就医管

理、费用结算及服务与监督等按照我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

定药品相关文件执行。

2023 年 9 月 6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